
114年度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辦理防災教育自評表佐證成果報告 

3-3.學校成立校舍安全檢核小組 

嘉義市大同國小 114 學年度「校舍安全檢核小組」設置要點 

壹、依據 

教育部 99 年 5 月 31 日台軍（二）字第 0990090402B 號函，為落實定期實施校舍結

構安全檢核並加強維護保養工作，特訂定「校園及校舍建築安全檢查小組」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貳、小組任務 

一、督導學校相關單位，做好校舍結構安全檢查與保養維護工作。 

二、協助督促維護校舍整體安全，並於每年 8 月對全校校舍安全狀況及保養維護情形實

施定期總檢查一次，且依檢查情形提出改善建議並建立相關維修紀錄。 

 

參、小組成員 

 

嘉義市大同國小校舍安全檢核小組 

職 別 職 稱 姓名 職 掌 聯絡資訊 

召集人 校長 楊宗明 負責有關人員協商及綜理決策 2222114#111 

 

副召集人 家長會長  提供諮詢，協助檢查之監督與執行相關

事宜 

2851517 

執行秘書 總務主任 林素萍 負責協調推展各項工作 2222114#123 

 

主計組委

員 

會計主任 鄭凱元 負責辦理經費預算、決算、憑證等帳務

核銷 

2222114#130 

出納組委

員 

出納組長 陳靜雯 負責辦理各項經費帳務處理 2222114#125 

查核小組

委員 

學務主任 許勝林 提供諮詢，協助檢查之監督、執行 2222114#132 

查核小組

委員 

教務主任 蔡明展 負責協助各棟建築物之安全檢查工作 2222114#112 

查核小組

委員 

輔導主任 蔡琬婷 負責協助各棟建築物之安全檢查工作 2222114#120 

查核小組

委員 

事務組長 許文凌 建立檢查紀錄並對改善事項進行管考追

蹤 

2222114#126 

查核小組

組員 

技工 何昆峰 負責檢查、維修及其他相關事宜 2222114#127 



查核小組

組員 

工友 陳怡惠 負責檢查、維修及其他相關事宜 2222114#129 

 

 

肆、委員任期 

小組委員任期一年，自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伍、檢核時機與範圍 

（一）檢核小組應不定期檢視校園內之建物及其周邊設施，並填具建築設施檢查表，針

對建築物中之主要結構及其設施進行檢視，並判定建物是否符合安全，若不符合

安全簡述需改善之內容。 

（二）配合總務處固定於每學期開始前應進行一次校園環境安全維護狀況評估，並記錄

評估結果留存，不合格項目將立即改善處理。若不合格項目需專業之專責人員

時，應聘請專業技師或專業技術輔導團體加以檢測或鑑定，以確保全校教職員工

生於平時或災時之安全。 

 

陸、其他 

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每學年定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柒、本要點經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校園環境安全檢查表（國中小） 

學校名稱：ˍˍˍˍ校舍名稱：ˍˍˍˍˍ 檢核日期：ˍˍ年ˍˍ月ˍˍ日 

項次 項目 安全檢核應注意要點 查核結果 學校處置方式說明 

1. 

一
般
事
項 

校舍興建、修繕時，應設

置安全圍籬及警告標示以

維安全 

否 

是 
 

2. 
確實執行各項公物定期檢

查、保養、維護 

否 

是 
 

3. 
危險物品儲放及管理是否

符合安全 

否 

是 
 

4. 
線路開關是否有裸露及不

正常使用狀況 

否 

是 
 

5. 

各類門鎖是否故障損壞，

電動門（鐵捲門）啟動時

是否有警示管理 

否 

是 
 

6. 
避

難

逃

生

安

全

規

劃 

有無避難逃生路線圖。 
否 

是 
 

7. 
緊急避難路線指標是否損

壞或脫落。 

否 

是 
 

8. 
逃生與疏散路線是否堆積

雜物影響通行 

否 

是 
 

9. 

安全門或出入口上設置出

口標示燈或緊急照明並可

正常使用。 

否 

是(無法使用) 

是(可使用)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10. 
是否定期維護檢查避難逃

生設備。 

否(1 個月內限期改善) 

是 

(維護時間ˍ 年ˍ 月ˍ日)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11. 

消
防
設
備 

火警警報及緊急廣播設備

是否可正常操作。 

否(1 個月內限期改善) 

是 
 

12. 
滅火器是否定期請專業人

員進行檢查。 

否(1 個月內限期改善) 

是 
 

13. 
消防栓是否有一個瞄子及

二條水帶、是否吊掛平整。 

否(缺： 瞄子    個 

        水帶    條) 

是 

 

14. 
滅火器有無過期，壓力是

否充足。 

無過期(數量：    支) 

過期(數量：    支) 
 

15. 
消防栓及滅火器是否定期

保養及檢查時間。 

否(1 個月內限期改善) 

是 

(保養時間ˍ 年ˍ 月ˍ日)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16. 

校
舍
建
物
外
觀 

是否移位、傾斜、下陷 

否 

是(拍照存查，建議專業人員

訪視處理) 

 

17. 
外牆磁磚(混凝土)是否剝

落或有滲漏水現象 

否 

是(限期改善) 
 



18. 

伸
縮
縫
或
建
築
物
間
隔 

寬度是否明顯改變 

否 

是，寬度變小或碰撞，裝修

材脫落(拍照存查，建議專業人

員訪視處理) 

是，寬度變大，伸縮縫脫離

(拍照存查，建議專業人員訪視

處理) 

 

19. 
地
下
室 

樑、樓板、牆壁是否有滲

漏水現象 

否 

是(限期改善) 
 

20. 
樑
柱
、
牆
壁
、
樓
地
板(

含
一
樓
地
板) 

是否有裂縫 

否 

是，既有裂縫加長加寬(拍照

存查並註明裂縫變化情形) 

是，但裂縫寬度小於 0.4 公

厘(建議持續檢視) 

是，且裂縫寬度大於 0.4 公

厘 (拍照存查並註明裂縫寬

度，建議專業人員訪視處理) 

 

21. 混凝土保護層是否剝落 

否 

是，但無磚塊或鋼筋外露(建

議修復) 

是，且有磚塊或鋼筋外露(拍

照存查，建議專業人員訪視處

理) 

 

22. 是否有傾斜或穿透性開裂 

否 

是(拍照存查，建議專業人員

訪視處理) 

 

23. 

屋
頂 

屋頂通道門是否變形 
否 

是(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24. 
屋頂防水層表面是否損壞

(如長雜草等) 

否 

是(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25. 排水管道是否通暢 
是 

否(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26. 女兒牆是否損壞 
否 

是(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27. 水塔是否有裂縫 

否 

是，但裂縫寬度小於 0.4 公

厘(建議修復) 

是，且裂縫寬度大於 0.4 公

厘 (拍照存查並註明裂縫寬

度，建議專業人員訪視處理) 

 

28. 水塔固定設施是否鬆脫 
否 

是(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29. 鋼棚是否鏽蝕或螺栓鬆脫 
否 

是(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0. 
建 

物 

附 

屬 

設 

備 

室內懸吊物(如天花板、燈

具、吊扇、影視設備等)之

固定設施是否鬆脫 

否 

是(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1. 
高度 1.5 公尺以上櫥櫃是

否有穩固之固定設施 

是 

否(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2. 門窗玻璃是否變形 
否 

是(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3. 
樓梯扶手、護網與欄杆是

否牢固 

是 

否(限期改善)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4. 

危
險
物
品
管
理 

是否有實驗室、廚房等放

置易燃物品及藥品之教室

(含保健室) 

否 

是(實驗室：          ) 

請列出所有教室 

35. 
易燃物品是否按照規定儲

存與管理。 

否(限期改善) 

是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6. 
化學藥品是否按照規定儲

存與管理。 

否(限期改善) 

是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7. 
瓦斯及廚房衛浴設備是否

符合安全規定。 

否(限期改善) 

是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8. 
放置藥物等物品之櫥櫃是

否會晃動。 

否 

是(請加強固定) 

改善時間ˍ年ˍ月ˍ日 

39. 
廢棄物是否按照規定處

理。 

否 

是 

 

40. 是否設有專人管理。 

否 

是(             教室 

管理人：          ) 

管理時間 

ˍ年ˍ月ˍ日起至 

ˍ年ˍ月ˍ日止(預定) 

41. 其他    

檢查結果 

補充說明 

及處置、 

因應作為 

 

※ 本自主檢查表以獨棟大樓為單位，如校內有 5 棟大樓，則應建立 5 份此表。 

※ 本自主檢查表訂定檢查項目，各校應視需求自行增列。 

※ 本自主檢查表應於每年寒、暑假開學前一週排定時間檢查，如需改善，應於 3 個月內進行改善及

追蹤複檢，並應詳細說明改善處置方式。 

※ 拍照存查者須註明拍照日期、時間及位置，並列為本表格附件。 

初檢 

組長（業務承辦人） 檢核人員 總務主任 校長 

 
 
 
 

   

複檢    年    月    日  

組長（業務承辦人） 檢核人員 總務主任 校長 

    

 

 

 

 

 

 



國民中、小學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 

校名：嘉義市西區大同國小 

檢核日期： 

項

目 
檢核內容 參考指標 是 

否(待

改善) 

改善措施 

所見事實及 
改進意見 

預定 
完成期程 

自

我防

護與

保護 

是否運用新生輔導、校安研習、大

型集會與課堂等時機向師生宣導自

我保護及被害預防觀念? 

每月至少

1次 
    

是否有針對外籍生用第二語言進行

安全宣導?或提供外語版安全宣導

注意事項資料供外籍生參考?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針對教職同仁辦理有關學生安

全保護措施教育訓練?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邀請警政單位辦理校園安全相

關講座或研習活動？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由師生共同參與，提供意見 

，繪製校園內外周邊安全地圖(含高

樓層容易自傷自殺處、學生通勤上

下學重要路線危險處)，並滾動修

正，公告宣導周知校屬人員？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對學校教職員工(含外聘警衛

及保全)、社區(家長)志工實施校園

安全知能研習或在職進修? 

每學期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科

技防

衛警

監系

統 

是否針對校園內外周邊安全疑慮處

所，評估裝設監視（攝錄）系統（器

材）感應照明燈及緊急求助設施

（備）? 

1.校園

各進出口設

置監視鏡頭

至少2具。 

2.各建

築物主要出

入口設置監

視鏡頭至少

2具。 

3.校園

內外周邊偏

僻及陰暗處

所設置感應

照明燈至少

1具 
4.各女

生廁所設置

緊急求助鈴

至少1具。 

5.頂樓

出入口應設

置監測設備

 

   



(監視器、感

應器、警

鈴、感應鎖

等) 

學校是否有與相關單位(如警政、消

防、社區巡守隊<里長>等單位)建立

科技聯繫管道(如 LINE群組)? 
-  

   

校園內之錄影監視系統有無指定保

管人？指定人員是否定期備份資料

存查？ 
-  

   

探照燈（夜間照明設備）、安全死

角緊急求救鈴設置及校區播音系統

是否定期檢查? 

每學期至

少定期檢

查及測試

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人

車（門

禁）管

制 

是否訂定門禁管理作業流程及依據

「國民體育法」訂定校園場地開放

使用規範？ 
-  

   

是否對進出校園車輛實施辨識、查

證作為? 
-     

是否對進出學校（含會客家長）人

員簽名、配戴證件（或其他識別）

實施查證作為? 
-  

   

是否訂定洽公（訪客）人員之引導

（接待）作業流程? 
-     

是否設置明亮、顯著可透視之會客

地點? 
至少一處     

學生離校時是否實施查驗與事後查

證（假單、家長身分確認）? 
-     

（依實況自行增列）      

安

全巡

查 

是否考量安全實況，適時聘用警衛

人力，並有效結合教職員、工友、

警衛(保全)及替代役男等校園安全

維護人力，負責校校內安全巡查、

課間巡堂及學生通學安全維護任務

及校安事件處理等? 

-  

   

是否排定警衛、保全人員巡查(邏)

時段、區域及路線？  

每日至少

2次 
    

與警政單位建立巡查熱點是否定期

修正更新? 

每學期至

少修正更

新1次 
 

   

是否排定教職人員巡堂（查）時間、

區域及路線? 

每日至少

1次 
    

無教職人員巡堂（查）時間，是否 -     



排定相關人員實施校園巡查工作? 

施工處所是否設置警示及防護措施

並實施巡查(無施工處所免檢核)? 

每日至少

2次 
    

校園內遊樂設施設置地點有無不適

當？有無偏僻？ -     

是否與學校周邊商(住)家簽訂合作

契約，設立愛心商店，建構安全走

廊；並定期查訪安全現況?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要求簽約之保全公司持續加強

員工教育訓練，並納入勞務契約內

容? 

每學期至

少1次 
 

   

聯巡地點及頻率? 
每月至少

聯巡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聯

繫合

作 

是否依「維護校園安全支援協定

書」，與轄區警政單位建立聯繫合

作與通報機制之「標準作業程序」? 

-  
   

是否邀請轄區派出所到校協助實施

校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協調警政、消防、民政、社政

及衛政等單位，建置緊急聯繫網

絡？ 

-  
   

是否定期與警政、消防、社政及衛

政等單位聯繫? 

每學期至

少1次 
    

相關校安會議是否納入警政、消

防、民政、社政及衛政等單位及學

生代表? 

-  
   

（依實況自行增列）      

緊

急應

變 

是否訂定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計畫? -     

是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     
緊急應變小組是否指定專責單位統

籌掌握、處置、協調及擔任聯繫窗

口？ 
-  

   

是否依據實況設計人為災害情境

（SOP）並實施演練，檢視修訂學校

緊急應變機制?  

每學年至

少1次 
 

   

是否指定專責新聞發言人?  -     

校安相關業務人員是否熟悉通報系

統作業流程，以及辦理在職訓練?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建立家長（或鄰、里長）聯繫

網絡（名冊）? 
-     

（依實況自行增列）      



課

前

（後)

照顧 

學校是否針訂定課前（後）照顧應

注意事項，以及教職同仁教育訓練

辦理情形? 

每學年至

少1次 
 

   

是否具體規劃對提前到校學生管制

與照顧作為?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對參加校外課後照顧之人員加

以掌握與聯繫?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具體規劃對校內自習（學習、

參與社團）學生加以管制與照顧?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與課後照顧單位（如安親班、

補習班）建立緊急聯繫機制?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透過家長聯繫函、班親會等轉

達家長，有關學校與課後照顧機構

對學生接送方式及注意事項? 

每學期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環境
與設
施管
理 

「四樓(含)以上」建物窗臺前無放
置可攀爬之物品。 

-  
   

「四樓(含)以上」建物地面無放置

可攀爬之物品。 
-  

   

女兒牆面或地面無可攀爬物品（如

花盆）及設備（如管路）。 

每學年至

少1次 
 

   

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臺、電梯平

臺）工作樓梯加鎖管制。 

每學年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其

他 

學校內有無警衛？委請保全公司人

員？約僱廚工人員？上述人員是否

有前科？ 
-  

   

是否已掌握學校內高關懷(前科、單

親、隔代教養…)學生？ -  
   

校園內有無校園志工(導護家長)於

假日及夜間協助巡查？ -     

（依實況自行增列）   
   

備註 

1.每學期（開學前）應辦理檢核1次，並不定期依狀況（環境）變化重新檢核。 

2.各縣（市）政府及學校得視地理環境人文特性需要，自行修(增)列檢核項目。

倘因內、外環境因素(限制)無法執行應向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報備同意，並於檢

核表內註記說明。 

3.列入待改善項目，應定期辦理追蹤管考改善。 

4.檢核後，請影印一份提供警政單位。 

學校：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警政單位：     分局     派出所 



承辦人：                      施檢人員職稱： 

業務主管：                    姓名： 

校長： 

 
 

  

 



  


